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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行政许可依据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1

一般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

（国家清单第 188
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

2

核与辐射类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国家清单

第 190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性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

全法》

3
排污许可（国家清

单第 192项）
生态环境厅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8号
公布，根据 2019年 8月 22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

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4

江河、湖泊新建、

改建或者扩大排

污口审批（国家清

单第 193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22 号公布，

水利部令第 47号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

5
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国家清单第

202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6 延长危险废物贮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存期限审批（国家

清单第 203项）

环境部门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

危险废物跨省级

行政区域转移审

批（国家清单第

204项）

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令第 23 号）

7
必需经水路运输

医疗废物审批（国

家清单第 206项）

生态环境厅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

部门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8

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企业资格

审批（国家清单第

207项）

生态环境厅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

部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

收处理管理条例》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环境

保护部令第 13号）

9

一般固体废物跨

省级行政区域贮

存、处置审批（国

家清单第 208项）

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0
放射性核素排放

许可（国家清单第

209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生态

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

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序号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机关 设定依据 实施依据 备注

11
辐射安全许可（国

家清单第 220项）
生态环境厅

省级（部分权限下放市

级实施）、设区的市级

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下放设区的市级生态环

境部门实施的省级权

限：

1.生产、销售、使用Ⅲ

类射线装置

2.销售、使用Ⅲ、Ⅳ、

Ⅴ类放射源

3.使用放射性物质丙级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

场所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12
放射性同位素转

让审批（国家清单

第 221项）

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厅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13

在野外进行放射

性同位素示踪试

验审批（国家清单

第 224项）

生态环境厅 生态环境厅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

保总局令第 31号公布，生态环境部令第 20号修正）

14
建筑业企业资质

认定（国家清单第

229项）

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级、设区的市级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2号公布，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45号修正）


